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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为了规范保险市场、减
少误导销售，银保监会近日已向各
保险公司下发了《人身保险销售行
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
法》共八章 85条，主要包括销售主
体管理、销售业务管理、监督管理与
法律责任等，拟对保险公司、保险中
介机构和保险销售人员的人身保险
售前、售中、售后行为进行全面规
范。
具体来看，《办法》指出将对保

险销售人员实施分级管理。保险公

司、保险中介机构应按照中国保险
行业协会发布的保险销售人员销售
能力资质标准，建立保险销售人员
分级管理机制，对保险销售人员实
施分级管理。业内人士指出，这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目前保险业销售
人员鱼龙混杂的乱象，将有效提高
保险销售队伍的整体质量。
此外，《办法》还明确了“建议

终止投保”的四种情况，即，投保人
投保趸缴长期人身保险产品，支付
人身保险保费超过其家庭年收入 5

倍的；投保人投保期缴长期人身保
险产品，包括拟投保产品在内，每年
支付人身保险保费的总额超过其家
庭年收入 50%的；投保人投保时年
龄超过 60 岁，投保投资连结型及
变额年金保险的；监管部门规定的
其他情形。
若满足上述条件，投保人不接

受终止投保建议，坚持订立保险合同
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在取
得投保人确认的投保声明后方可承
保，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明确

消费者与保险产品不具备适当性时
的终止投保标准，遵循关于银行保险
机构适当性管理的相关监管规定。
在销售行为方面，《办法》禁止

多种违规收付费行为。《办法》规
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
销售人员不得接受投保人、被保险
人、受益人委托代缴保险费，代领退
保金、保险金和保单质押贷款；不得
经手或通过非投保人、被保险人、受
益人本人账户支付保险费、领取退
保金、保险金和保单质押贷款；不得

通过代为操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
益人的手机、电脑等方式，代其办理
支付保险费，领取退保金、保险金和
保单质押贷款。
《办法》明令禁止虚假投保套

利行为，明确指出保险公司、保险中
介机构组织、默许、纵容无真实保险
意愿，以获取佣金、津贴等利益或完
成考核为主要目的进行虚假投保和
退保的，可以认定为存在《保险法》
规定的 “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
告、报表、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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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消费者发现，一度销售
火爆、承诺“只要一杯奶茶钱”就可
以在隔离期间予以投保人相应经济
补偿的“隔离险”，开始陆续下架。
也有不少已投保的消费者表示，
“隔离险”的理赔并没有那么容易。

网红“隔离险”因新冠疫情而
生，打着“隔离就补偿”的旗号，费
用不高，基本在百元内，被保人在保
险期间被隔离，每天获得 150 至
1000 元不等的补偿，性价比很高，
吸引了很多消费者购买，甚至被誉
为保险创新产品，获得各方的赞赏。
然而，实践证明，“隔离险”只是看
上去很美，并未达到预期保障效果，
反而因理赔难、投诉多、纠纷多等问
题，而遭到消费者的吐槽，最终被迫
纷纷下架。
据调查，关于“隔离险”的投诉

集中在“被隔离却没有产生理赔”、
“退保手续费高昂”、“理赔证明材
料苛刻无法提供”、“强制购买”
等。此外，投保前已疑似感染或已收
到通知要求隔离的、保险合同生效
前被保险人所在地区被列为国家公
布的中高风险地区等情况均可能属
于责任免除情况。
浙江的王女士就表示，她之前

因为和一位密接同乘一辆车厢，被
集中隔离，当时就想着幸好提前买
了隔离险。但等到她去理赔的时候，
保险公司却拒绝赔偿，称其只是提
供了一份证明，证据不足。为此她后
来还特地去投诉过，结果也是石沉
大海。而北京的董女士也明确表示，
自己买的时候销售人员压根没说清
楚理赔限制条件，否则的话就不会
买了。
除了居高不下的投诉率，“隔

离险”糟糕的盈利状况也是这次集
中下架的重要原因。有业内人士表
示，前期为开拓市场，各保险机构都
把“隔离险”产品的保费压得很低，
“隔离险”产品的盈利状况很不好。

此外，“隔离险”的免责条款限
制过多，诸如被保险人虽被集中隔
离但未自费支付隔离费用、投保前
已疑似感染或已收到通知要求隔离
的、保险合同生效前被保险人所在
地区被列为国家公布的中高风险地
区等情况，均可能遭到保险公司的
拒赔，这就与“隔离险”的宣传不

符，令消费者的体验感下降，诱发无
数理赔纠纷。
某保险公司业务合伙人就表

示，当下现实情况与以前产品设计
时的风控不符合，为了控制风险不
得不将这类产品下架，此番集中下
架也是“亡羊补牢”之举。
今年 2月，银保监会人身险部

编制了 2022 版人身保险产品负面
清单加入了一项内容为：部分产品提
供“新冠隔离”责任，扰乱市场秩序。
可见，“隔离险”作为创新产品并不
成功，缺乏详尽的市场调研，产品设
计存在漏洞，免责条款和费率均有致
命伤，导致“隔离险”华而不实，保险
公司赚不到钱，消费者们抱怨连连，
还遭到舆论和监管部门的批评。

不过在下架潮之外，目前市场
上仍有多款新冠“隔离险”、“津贴
险”在售，一些平台甚至近期还推
出了新品，销售火爆。银保监系统也
于近日发出提示，“新冠隔离险”购
买前请先了解保障责任和免责条
款，即“保什么”和“不保什么”，以
免产生不必要的消费纠纷，保障自
身合法权益。
一、明确责任范围，“新冠隔离

险”不保什么。消费者在投保“新冠

隔离险”前，务必仔细阅读该保险产
品的责任免除条款，清楚理解后再
投保。“责任免除”又称为“除外责
任”，是指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
任的条款，即保险公司依法或依据
合同约定不承担保险金赔偿或给付
责任的风险范围或种类。例如，部分
“新冠隔离险”的责任免除条款中
约定，被保险人虽被集中隔离但未
自费支付隔离费用的，保险公司不
承担理赔责任。另外投保前已疑似
感染或已收到通知要求隔离的、保
险合同生效前被保险人所在地区被
列为国家公布的中高风险地区等情
况均可能属于责任免除情况。
二、明确“隔离”定义，“新冠

隔离险”保什么。在投保“新冠隔离
险”时，消费者所理解的“隔离”并
不一定是保险条款中所界定的“隔
离”。例如，消费者普遍认为“居家
隔离”属于“隔离”，但许多“新冠
隔离险”条款中约定责任是“集中
隔离”；还有部分“集中隔离”是特
指疑似患者实行集中隔离监测，且
每个疑似患者须处于一个单独的隔
离空间；此外部分“新冠隔离险”只
适用于被保险人被认定为密接或处
于中高风险地区，同时被当地政府
或防疫部门通知要求集中隔离的情
况。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新冠隔离
险”产品时，仔细阅读保险条款，明
确保障责任和范围，认真判断是否

符合个人实际需求，按需投保。
三、相关证明材料需留好。在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需提供隔离证
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解除单等材
料，建议消费者及时留存好相关文
件。尤其要注意部分“新冠隔离险”
须由当地防疫部门出具证明，不接
受社区卫生中心出具的证明材料，
建议消费者申请理赔前先向所承保
的保险公司咨询，了解理赔时的材
料清单和相关要求。

因“隔离险”引发的纠纷，保险
人提出被保险人申请理赔的情形不
符合约定理赔条件的，法律层面上
到底应如何处理？
日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围

绕人民群众和企业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修订完成了《关于涉新冠肺炎
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
（2022年版）》，对涉疫情金融纠纷
案件法律适用进行问答，其中，就包
括网红“隔离险”、赠险等问题。

问题一：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投
保人、被保险人以保险公司在疫情
防控中作出相关承诺为由，要求保
险公司理赔的，应如何处理？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保险公司
以通知或公告等方式承诺在疾病

险、医疗险、健康险等保险合同中对
感染新冠肺炎客户取消等待期（观
察期）、免赔额、定点医院等限制，
扩展保险责任范围的，人民法院应
将该承诺纳入保险合同内容，并据
此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及保险公
司的理赔责任。

问题二：因“隔离险”引发的纠
纷，保险人提出被保险人申请理赔
的情形不符合约定理赔条件的，应
如何处理？

答： 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保
险合同对“隔离”“集中隔离”“居
家隔离”等保险风险的定义，相关条
款经提示和明确说明的，应按合同约
定处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
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
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
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被保险人提交的加盖卫生行政

部门、街道乡镇、居（村）委会、医院
或疫情防控部门等机构印章的隔离
证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解除单，或
通过“随申办”等相关政府机关指
定网络平台自助开具的居家健康监
测证明等，可以作为证明其被隔离
的证据。保险人如认为保险事故的
发生或起止时间存在虚假的，应提
供相应证据。
保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保险

人故意违反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防
疫封控管理、隔离措施，导致其感染
新冠肺炎或接触确诊、密接人员而
被隔离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保
险人的行为属于故意制造保险事
故，保险人有权拒赔。

问题三：疫情期间，部分保险公
司向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志愿者、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居（村）委会工
作人员等赠送保险产品，后续发生
保险纠纷的，应如何处理？

答： 赠送保险是指保险人在订
立保险合同时，免除投保人支付保
险费的义务，或者代替投保人履行
支付保险费的义务。根据相关监管
规定，保险公司可以促销或者公益
事业为目的赠送人身保险，但不得
赠送财产保险；不得以赠送保险为
由，变相开展违法违规业务或进行
不正当竞争。疫情防控期间，保险公
司向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志愿者、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居（村）委会工
作人员等赠送人身保险，不违反法
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的，
应当认可保险合同的效力。发生保
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受益人有权依
据受赠保险产品向保险公司主张赔
付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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